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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:
土地补偿基准地价

(一)国有土地征收补偿
被征收人办理过用地审批，持有国有土地征用证，划拨土地按划拨评估价补偿，出让土地按出让评估价补偿。未办理用地手续无土地使用证的，参照《关于下发自治区国土资源系统土地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通知》(新计价房[2001] 500号)和自治区《关于公布实施自治区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》(新国土资发[2011]19号)文件评估价进行补偿。
(二)被征收房屋属经营用房的，被征收人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注明用途为商业，同时具备《营业执照》《税务登记证》按照商业的基准地价，扣出已使用年限的出让金后予以货币补偿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，但具备《营业执照》《税务登记证》,并经营一年以上的，按照商业基准地价的 60%扣出已使用年限的出让金后予以补偿。
(三)集体土地补偿标准
补偿基数:1500 元/亩
(一)土地补偿费: 1500元/亩*8 倍=12000 元/亩进行补偿。
(二)安置补偿费: 1500元/亩*12 倍-18000元/亩进行补偿。
(三)青苗补偿费:
1.粮食作物:1500元/亩*1倍=1500元/亩进行补偿。
2.棉花、蔬菜、其他经济作物: 1500 元/亩*1.5倍=2250元/亩进行补偿。
以上合计: 粮食征地补偿费为 31500 元/亩，棉花、蔬菜、其他经济作物32250元/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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